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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

110 年度第 1 次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會議紀錄 

一、時間： 110 年 1 月 6 日(星期三)上午 11 時 00 分 

二、地點：本校行政大樓 A605 會議室 

三、主席：陳總務長錫琦      紀錄：張琇庭 

四、出席人員：（如簽到表） 

五、會議： 

（一）業務單位報告： 

(1) 截至 110 年 1 月 1 日止勞工退休準備金帳戶餘額為 19,599,874

元整。本校提撥率依舊維持薪水總額(本俸+專業加給)的 15%

作提撥。(附件一) 

(2) 有關溢領退休金之歸還進度(附件二)，自 109 年 9 月 18 日至

109 年 12 月 30 日止，還款金額累計共 12,000 元整，餘鍾秀

文(遺眷)仍在分期繳納中，本組於會後將上述繳回金額先行提

撥至本校勞工退休準備金帳戶；周祖祥溢領退休金乙案，本組

將於今年報稅後，至相關單位調查周員之財產及所得資料後，

再行評估執行之可能性。 

（二）審議案： 

(1) 有關技工廖秀蘭退休金審議乙案(附件三 p5-p11)。 

決議：本組使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網站「工友（技工、駕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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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休(離)金、撫卹金試算系統」，計算出廖員退休金分別為

1,714,968 元(分段計算：適用勞基法前、後各別計算規定)及

1,186,145 元(不分段計算：適用勞基法前之計算規定)，本組採

計對該員最有利之分段計算方式提會討論，經委員覆核後，照

案通過。本組於會後，列印出兩種不同計算方式供該退休人員

審閱，並確認其退休金額。最後，依此會議紀錄辦理後續退休

金申辦事宜。 

(2) 有關技工張文賢退休金審議乙案(附件四 p12-p18)。 

決議：本組使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網站「工友（技工、駕駛）

退休(離)金、撫卹金試算系統」，計算出張員退休金分別為

1,637,188 元(分段計算：適用勞基法前、後各別計算規定)及

1,186,145 元(不分段計算：適用勞基法前之計算規定)，本組採

計對該員最有利之分段計算方式提會討論，經委員覆核後，照

案通過。本組於會後，列印出兩種不同計算方式供該退休人員

審閱，並確認其退休金額。最後，依此會議紀錄辦理後續退休

金申辦事宜。 

（三）臨時動議：無。 

六、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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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工友退職工 (休 )申請書 

工友  廖秀蘭  在本機關任   技工   職務，謹依勞動基準法規定，申請

辦理退休並發給退休金，茲檢附有關證明文件，請予核辦。 

上請 
申請人：  廖秀蘭 

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1 月 1 6 日 
第   一   聯 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工友請領退休金計算單 
姓

名 
廖秀蘭 

薪

點 
170 

出生

日期 
44 年 8 月 23 日 

申請

事實 
屆齡退休 

證 

件 

 

服 務 年 資 分 段 年 資 及 基 數 
月支

工餉 

18,515  元 

(C) 

退 休 金 額 

到 職

日 期 
66 年 8 月 1 日 納入勞

動基準

法以前 

87.12.31 

服 務 年 資 退休金額=(C+本人實物代

金)×A(基數)+D(平均工資)×

B(基數)≦E 

計算： 

(18,515 + 930) × 44 + 

38,195 × 22.5 

=1,714,968 

 

21 年 5 月 

離 職

日 期 
110 年 1 月 16 日 

核 給 基 數 
平均

工資 

38,195  元 

(D) 21*2+1+1 個(A) 

併 計

年 資 

0 年 0 月 

(兵役) 
納入勞

動基準

法以後 

88.1.1 

服 務 年 資 
45 個

月平

均工

資總

額 

1, 718,775 元 

(E) 

22 年 1 月 

合 計

年 資 
43 年 6 月 

核 給 基 數 

22+0.5 個(B) 

實發金額新台幣 壹 佰 柒 拾 壹 萬 肆 仟 玖 佰 陸 拾 捌 元整（大寫） 

適

用

條

款 

工友管理要點第 25 點 
勞動基準法第 55 條第 1 項第 1 款 

生效

日期 
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16 日 

承 辦 人 事務單位主管 總 務 長 主 計 主 任 機 關 首 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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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工 友 退 職 工 ( 休 ) 申 請 書 

工友  張文賢  在本機關任   技工   職務，謹依勞動基準法規定，申請

辦理退休並發給退休金，茲檢附有關證明文件，請予核辦。 

上請 
申請人：   張文賢 

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1 月 1 6 日 
第   一   聯 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工友請領退休金計算單 
姓

名 
張文賢 

薪

點 
170 

出生

日期 
44 年 12 月 18 日 

申請

事實 
屆齡退休 

證 

件 

離營證件遺失

證明書 

服 務 年 資 分 段 年 資 及 基 數 
月支

工餉 

18,515  元 

(C) 

退 休 金 額 

到 職

日 期 
70 年 11 月 17 日 

納入勞

動基準

法以前 

87.12.3

1 

服 務 年 資 退休金額=(C+本人實物代

金)×A(基數)+D(平均工資)×

B(基數)≦E 

計算： 

(18,515 + 930) × 40 + 

38,195 × 22.5 

=1,637,188 

19 年 2 月 

離 職

日 期 
110 年 1 月 16 日 

核 給 基 數 
平均

工資 

38,195  元 

(D) 19*2+1+1 個(A) 

併 計

年 資 

2 年 0 月 

(兵役) 
納入勞

動基準

法以後 

88.1.1 

服 務 年 資 
45 個

月平

均工

資總

額 

1, 718,775 元 

(E) 

22 年 1 月 

合 計

年 資 
41 年 3 月 

核 給 基 數 

22+0.5 個(B) 

實發金額新台幣 壹 佰 陸 拾 參 萬 柒 仟 壹 佰 捌 拾 捌 元整（大寫） 

適

用

條

款 

工友管理要點第 25 點 
勞動基準法第 55 條第 1 項第 1 款 

生效

日期 
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16 日 

承 辦 人 事務單位主管 總 務 長 會 計 主 任 機 關 首 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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